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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722）：

UMP HEALTHCARE HOLDINGS LIMITED

自願公告
收購東藝有限公司的75%權益

本公告由本公司自願作出。

完成收購一項MRI業務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1年3月31日，UMP已完成收購東藝目標股份的75%。東藝
是一間在油尖旺區提供MRI服務的公司。

代價15,120,000港元乃經本公司與該等賣方按公平原則磋商後達成。本集團以內
部資源撥付代價。

完成後，東藝已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並將併入本集團的財務報表。

有關東藝的資料
東藝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於完成前由該等賣方實益擁有目標
股份的75%。自2017年5月起，目標股份的其餘25%由UMP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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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收購事項的理由及得益
誠如2021年中期報告所披露，本集團將專注於提升核心業務的競爭力，同時繼續
開拓新商機。本集團相信，收購事項將為本集團提供堅實的據點，以擴展其在診
斷影像及化驗室業務的版圖，並加強本集團的客戶群，讓本集團能夠實現收入來
源的多元化和拓展。

上述觀點與本集團2021年中期報告所載的策略一致。按照所訂定的多元化發展策
略，本集團一直積極發掘新商機以擴大業務組合。憑藉穩健的現金流和經常性客
戶群，本集團正積極探索新的併購機遇，冀藉此鞏固業務根基，並擴大先進醫學
影像服務之範圍。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深遠、大眾的健康意識提高以及香港人口老化對醫療服
務的需求殷切，先進醫學影像服務面對的需求持續穩定增長，發展潛力巨大。本
集團可通過投資於東藝而取得一項增長中業務的控股權，從而更迅速及更便捷地
推進中長線營運策略。

收購事項亦有助為本集團前景看俏而穩定的基層醫療業務帶來寶貴的協同效益。
整體而言，將另一項以MRI為重點的業務納入本集團的服務範圍，乃切合本集團
提供更可及且可負擔的全方面醫療服務的整體策略。

完成後，本集團的先進醫學影像服務現已覆蓋廣泛的服務範圍，而有關服務全部
位於具策略意義的業務地點。本集團透過旗下多個全資或部分擁有的醫療中心，
在銅鑼灣、中環、尖沙咀及旺角等人煙浩穰的香港地區提供PET-CT、CT掃描、
MRI、超聲波、乳房造影及其他醫療影像及化驗服務。以上的業務佈局有助客戶
縮短在獲得轉介時的路程，令本集團多個服務點更為便捷可及，並有助於增加旗
下診所的客流量，為本集團打造一個更為垂直整合的醫療生態系統。

未來，多元化的醫療產品將繼續是主要增長動力，而本集團的產品必須與旗下核
心業務密切相關及起相輔相成之效。因此，為提升本集團的長遠發展潛力，收購
事項將鞏固其在醫療行業的地位，並符合股東的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收購事項之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收購事項並不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
佈交易，因此本公司並無就訂立買賣協議刊發任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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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2021年中期報告」 指 本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

「收購事項」 指 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UMP向該等賣方收購
目標股份之75%；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聯合醫務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
代號：722）；

「完成」 指 2021年3月31日，即收購事項完成之日；

「代價」 指 根據買賣協議的條款及條件，收購事項的代價；

「新型冠狀病毒」 指 2019冠狀病毒疾病，一種由被稱為嚴重急性呼吸系
統綜合症冠狀病毒2的新型病毒引起的疾病；

「CT掃描」 指 電腦斷層掃描是放射學中的一種醫學影像技術，用
於無創地獲得人體的詳細影像以作診斷用途；

「東藝」 指 東藝有限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包括UMP；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MRI」 指 磁力共振成像，是一種使用磁力、無線電波和電腦
來創建身體內部區域影像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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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CT」 指 正電子電腦斷層掃描，是用於檢查人體腫瘤等的技
術；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
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買賣協議」 指 UMP（作為買方）與該等賣方就收購事項所訂立日
期為2021年3月25日之買賣協議；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股份」 指 東藝的已發行股本；

「UMP」 指 聯合醫務中心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及

「該等賣方」 指 為兩名醫療專業人士，彼等均為獨立於本集團的第
三方，是目標股份75%的賣方。

承董事會命
聯合醫務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孫耀江

香港，2021年4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孫耀江醫生、
董事總經理兼執行董事郭卓君女士、執行董事曾安業先生、孫文堅醫生、李家聰
先生及李柏祥醫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聯偉先生（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李國棟醫生（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及楊榮燊先生。


